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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涉海法律的体系化完善路径

曹兴国１　 初北平１

（１．大连海事大学，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 体系化是我国法律领域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进一步完善的重要路径。 当前我国涉海法律

存在的内容不全面、结构不合理、协调性不足等问题都亟需体系化方法加以解决。 在体系化路

径上，单项法体系、法律汇编以及法典化的传统模式在涉海法律领域都有其不适用性，宜采用

综合性立法模式。 在此模式下，应采取制定新的涉海综合法和综合化修订涉海单项立法并举

的策略。 其中，制定统筹、协调海洋法领域的《海洋基本法》和以广义思路综合化修订《海商法》
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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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

现，离不开“蓝色国土”的法治建设———在海洋

领域实现“依法治海”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以此为出发

点，探讨体系化方法对完善我国涉海法律的价

值并进而从宏观上分析体系化完善涉海法律的

路径，以求为“依法治海”的推进提供方法论上

的支持。

一、我国涉海法律的体系化审视

１􀆰 １　 体系化方法作为法学方法的运用

“取向于目的，设定所期功能，将知识或事

务根据其存在上之关联、作用组织起来的方法，
便是体系化。”①体系化作为从整体上把握研究

对象，建立完整知识系统的重要方法被广泛运

用，法学领域也不例外。 “在法学的研究中，体
系思考具有悠久而重要的传统，体系方法是法

律理论建构与分析所必需的基本方法，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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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是走向法律科学化的必由之路。”①“一个表现

出一贯性和统一性的法律体系，远比依赖于无

法综览的、互不相属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杂乱

无章的零散规范群更能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可

预测性。”②因此，世界各国都在立法进程中不同

程度地践行体系思维：以学科划分和法典制定

为特征的大陆法系国家自不必说，即使是在追

崇“法律的生命是经验”的普通法系国家，体系

化亦是其法律完善的重要途径，成文法编纂的

日益增多便是例证之一。
为促进法律科学化，体系化方法亦在我国

的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这

种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 自 １９９６ 年我国明确

提出依法治国战略以来，“建立一个门类齐全、
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的完备的法律体

系成为我国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内容”③。
而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部署，以体系化

的方式完善我国法律制度仍将是新形势下我国

立法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二是部门法领域的体

系化探讨。 随着立法数量的增加，相关部门法

领域亦基于促进研究发展和提高立法质量的需

求将体系化作为重要议题加以探讨。 这种探讨

以民商法领域最为热烈，并集中表现于如何制

定民法典这一问题上。 此外，在知识产权法、行
政法等领域，以体系化为视角的研究也日益

涌现。④

１􀆰 ２　 我国涉海法律的体系化需求

鉴于上述认识，可以认为体系化是当前我

国法律建设所倚重的重要方法，从体系化的视

角审视和完善现有法律是推动我国法律制度建

设和法学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涉海法律

亦不例外。
客观来说，我国涉海法律建设已经取得了

不容忽视的成就：在法律层面，《海商法》、《海岛

保护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海域使用管理

法》、《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法》、《港口法》、《航道法》、《渔业法》、《海洋

环境保护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深海

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的制定为海洋法制

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在行政法规层面，从 １９５７
年的《打捞沉船管理办法》到 ２０１２ 年的《海洋观

测预报管理条例》，国务院（及其委托的部门）制
定颁布了 ３０ 余个现行有效的涉海行政法规；在
部门规章层面，交通部（现交通运输部）、农业

部、国土资源部、海关总署、对外经贸部（现商务

部）、环境保护总局（现环境保护部）等颁布了

１１０ 余个现行有效的涉海行政规章；在地方立法

和规章层面，拥有立法权的省、市合计制定了超

过 １８０ 个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涉海法律规范性文

件。⑤ 可以说，以上述法律为核心，以相关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为辅助的涉海法律

集群已经初步形成。
不过，如果以内容全面、结构合理、协调统

一的体系要求进一步审视我国涉海法律，则其

仍难言体系。 这一方面固然与我国改革开放

“摸着石头过河”的总体社会发展思路以及“成
熟一个，制定一个”，“先立单向法，后立综合法”
的探索型法律体系构建方式有关，“将短时期

的，个别孤立的实践置于理论整体之上，法律体

系的构建缺乏理论关照”⑥的弊端不仅仅是我国

涉海法律的个别问题，而是我国整体法律体系

建设的共性问题。 但另一方面，将涉海法律视

为陆上法律⑦在海上的自然延伸，缺乏将其作为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许中缘著：《体系化的民法与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序言。

梁迎修：“方法论视野中的法律体系与体系思维”，《政法

论坛》，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６２ 页。
参见李步云：“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法学》，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第 ２０ 页。
相关著作如李琛著：《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王莲峰著：《商业标识立法体系化研究》，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袁曙宏、宋功德著：《统一公法学原论：
公法学总论的一种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杨解

君著：《中国法律体系化的探索：行政法与相关部门法的交叉衔接

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
以上数据系笔者按照海、船、港、航、渔等关键字在北大法

律信息网中搜索整理得出。
参见钱大军：“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构建模式之探究”，《法

商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３－１２ 页。
本文中所称的“陆上法律”或“陆上立法”是指非以发生

于海洋这一特定空间内的社会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而以陆上法

律关系为中心构建的一般法律，其与海洋法律之间通常形成一般

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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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加以统筹的现实却

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从宏观上来看，“我国迄今

为止没有将‘海洋’这一重要的蓝色国土写入宪

法当中，海权保护依然没能纳入宪法的视野”，①

我国涉海法律的制定与完善一直缺乏全局性的

规划和统筹协调。 而从法律部门②这一当前我

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单位的角度来具体审视我国

涉海法律，问题更为突出：在行政法领域，由于

我国历史上“海洋管理以行业管理为主，按照海

洋自然资源的属性进行分部门管理，基本是陆

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能向海洋的延伸”，③

因此各管理部门依其职权各守一摊的现象突出

存在，海洋行政立法受此影响也呈现各自为政

的局面，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之争使得海洋行政

立法难以成为一个有机协调的整体，形成合力；
在民法商法领域，《海商法》及其司法解释为实

践中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依据，但在理论上，认为

海商法“没有自己的基础理论，必须遵守民商法

的基本原则”④的观点不在少数，大量适用民法

一般性规定，或用民法眼光审理海商事案件的

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海商法的自体性

缺乏关注；在经济法领域，《航运法》的制定进展

缓慢，航运经济立法的完备程度与实践中“Ｐ３
联盟”⑤、“２Ｍ 联盟”⑥等提出的新挑战不相适

应；在社会法领域，现有的《船员条例》与我国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份加入的《２００６ 年海事劳动公约》
仍有差距，加强对海员这个特殊职业群体的社

会保障面临着如何与国内其他劳动法律制度协

调及与国际公约接轨的双重压力；在刑法领域，
我国所有的涉海法律都未以附属刑法的形式规

定海洋领域特有的罪名，这导致海盗罪⑦、船长

不救助海上人命罪⑧等罪名处于缺位的状态；而
在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领域，除《海事诉讼特别

程序法》外，考虑到海洋自然特点与陆地存在的

不同⑨，海洋维权、执法中可能行使的登临、紧
追、检查、告知、逮捕等程序机制仍亟待完善。

总结上述对我国涉海法律的体系化审视，
内容不全面、结构不合理、协调统一性不足这些

体系化缺失的表征在我国涉海法律中都有体

现———体系化完善我国涉海法律的需求不仅客

观存在，而且强烈。

二、我国涉海法律体系化的特殊性

及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新形势下我国涉海法律体系化完

善的客观需求，采用何种路径迅速、有效地推进

我国涉海法律的体系化进程就成了值得我们思

考的问题。

２􀆰 １　 我国涉海法律体系化的特殊性

在具体考虑我国涉海法律体系化完善的路

径之前，值得首先明确的问题是涉海法律的体

系化相比于当前我国其他法律领域的体系化有

何特殊性？ 这对于涉海法律体系化路径的选择

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对此，由于涉海法律的体

系化是对当前分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涉海法律

和法律规范的体系化，笔者认为其具有以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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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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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仪喜峰：“论海权的宪法保护———‘海洋条款’入宪及海

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４ 页。
法律部门的划分方式有很多种，本文采用第九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划分方式，即将我国法律规范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分
别是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

非诉讼程序法。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主编：《中国海洋

发展报告（２０１４）》，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６１ 页。
何立新：“论新民商立法视野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的修订”，《中国海商法年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第 ５２ 页。
“Ｐ３ 联盟”是指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中旬全球集装箱运力排名前

三的“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运”和“达飞轮船”对外宣布的为

期 １０ 年的联盟协议。 该联盟计划因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中国商务

部的公告否定而搁浅。
“２Ｍ 联盟”是指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全球集装箱运力排名前二的

“马士基航运”与“地中海航运”宣布将在亚欧、跨大西洋、跨太平

洋航线上进行的，为期 １０ 年的船舶共享协议。 该联盟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份开始运营。

无论是破坏交通工具罪，劫持船只、汽车罪还是其他罪

名，都不足以涵盖国际法中海盗罪。 参见黄立：“我国刑法与国际

刑法的衔接———以海盗罪为研究样本”，《法学杂志》，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３６ 页。

我国《海商法》第 ３８ 条规定了在发生海上事故时，船长应

当组织船员和其他在船人员尽力施救以及最后离船，但对其违反

该义务的后果没有进一步规定。 其他相关立法对如何追究这种违

法行为也未规定。
例如，没有陆地上的方便条件，执法船艇往往独立执法，

书面告知不能或者不容易送达，多使用无线电话、高音喇叭广播、
旗语、灯语、灯光、ＶＴＳ 系统、ＡＩＳ 系统、电报、电传等方式进行告

知。 参见阎铁毅：“海洋立法应注意区分海洋管理体制和海洋执

法体制”，《光明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 日，第 ０８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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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特殊性：第一，就涉海法律体系化的定位

而言，涉海法律的体系化是介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和部门法体系之间的 “中观层

次”①的体系构建，其目的是为了克服当前涉海

法律存在的独立性、协调性和完整性缺失问题，
是为了保障涉海法律的特殊性不被忽视并从整

体上研究涉海法律的共性问题，所以，涉海法律

的体系化不是对现有法律部门划分的全盘否

定，而是以现有涉海法律为基础，通过体系化的

思维发现不足，使各涉海法律之间以“共振”而
非“独居”的方式存在。 第二，就涉海法律体系

化的重点而言，需兼顾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两

个维度。 与部门法领域的体系化往往只需考虑

其内部各制度间的协调不同，涉海法律的体系

化不仅要关注各涉海法律间的内部协调，还要

着重关注两个层面的外部协调：一是基于涉海

法律与相应陆上法律经常存在的特别法与一般

法关系，需注意与相应陆上法律制度间的外部

协调；二是基于涉海法律关系的广泛涉外性，需
注意与中国加入的众多国际公约间的外部协

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涉海法律外部协

调的重点分别在于厘清我国涉海法律关系在陆

上法律之外的特殊立法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探究

如何满足这种特殊的立法需求，以及厘清我国

涉海法律与国际公约间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

探究以何种方式去除这种不一致，因此上述外

部协调很大程度上是微观层面上的体系协调，
它弥漫于所有涉海法律（甚至是陆上法律）的制

定过程中，并无固定的路径可言，所以本文以下

对涉海法律体系化路径的探索主要是针对其内

部体系化路径的讨论。

２􀆰 ２　 传统法律体系化路径的不适用性

鉴于前述涉海法律体系化的特殊定位，笔
者认为法律领域的传统体系化路径———法律汇

编、单项法体系和法典化，在涉海法律领域都有

各自的不适用性。 首先，法律汇编的体系化方

式虽具有简单易行、便于查找的优点，但其“仅
仅将现行的法律进行简单的排列，并不进行实

质性的修改和创造，一般不涉及一个严密的体

系安排和编纂计划，难以消除单行法之间的内

在冲突和矛盾”②，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

涉海法律面临的突出问题，不能真正满足涉海

法律的体系化需求。 其次，单项法体系虽具有

针对性强、灵活高效的优点，但我国涉海法律的

现状证明将以陆上立法为中心的部门法律体系

延伸到海上，进而构建一套单项法体系的方式

并不成功。 一方面，涉海法律的特殊性在这种

以陆上立法为中心的部门法体系中难以得到应

有的重视，易造成涉海立法需求被忽视的弊端；
另一方面，即使按照体系化的目标和方式对现

存和尚待补充的单项立法进行系统完善，但仍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过去影响涉海法律体系化的

因素，如部门立法、立法进程的非连续性等，并
不一定能被有效排除，而且在涉海立法资源极

其有限的情况下，这一过程能否在合理的时间

内完成也令人怀疑。 最后，法典化的体系化构

建方式虽然具有从最大程度上保障法律制度全

面性、逻辑性以及形式和价值统一性的优点，但
其在涉海领域的适用也存在现实的障碍。 一方

面，从世界各国现有的立法例来看，全面调整各

种涉海法律关系的涉海法典并无先例，缺乏可

供借鉴的例证。 虽然历史上（中世纪）确有将各

种涉海法律规范汇编于一个文本之中的“海法”
（Ｓｅａ Ｌａｗ）③，但这些海法的内容构成是建立在

比较原始的编纂技术之上的，它们只是对不同

来源的法律规则的简单拼接，内部缺乏逻辑性

和系统性。 其所呈现的诸法合一从某种程度上

亦是当时法律技术落后的表征，与当前我们对

涉海法律体系化在结构合理、协调统一方面的

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其并不能给当代涉海法典

的制定提供实质上的经验借鉴。 另一方面，虽

２１

①

②

③

中观层次的构建研究并非本文的首创，在公法领域，袁曙

宏教授在 ２００３ 年时就提出了“建立一门介于法学与部门公法学之

间的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的观点。 参见袁曙宏：“论建立统一

的公法学”，《中国法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第 ２８ 页。
王利明：“中国民事立法体系化之路径”，《法学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第 ６７ 页。
如中世纪的三大海法———《康索拉多海法》、《奥列隆海

法》、《维斯比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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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近年来海法体系①的理论日益受到关注，中国

法学会成立的“海法研究方阵”以及海洋法和海

商法学者共同参加的“海法高端论坛”也标志着

“海法”概念越来越得到认同，但与当前正在进

行的民法典编纂相比，涉海法典的制定无论在

可行性、必要性的论证上，还是在具体结构的编

排讨论上，尚处于基本空白的状态，因而其制定

尚缺乏必要的理论积累和社会认同。

２􀆰 ３　 我国涉海法律体系化的折中路径

传统体系化方式在涉海法律领域应用所面

临的困境迫使我们必须探索其他路径。 对此，
笔者认为单项法和法典化方式的折中———综合

性立法模式值得考虑。 所谓综合性立法模式可

从以下三方面加以阐述：首先，综合性立法模式

是与当前按照法律部门划分为基础构建的单项

立法模式相对而言的。 现有的涉海单项立法受

部门法体系理论的影响都具有单一的调整对象

和调整方法，相互之间泾渭分明；而涉海综合性

立法不以法律部门的划分为界线，提倡涉海立

法在调整对象上的整体性和调整方法上的综合

性，主张制定涉海综合法。 其次，涉海综合法相

当于涉海法律的局部法典化———在当前不具备

制定统一的涉海法典的背景下，通过对特定子

领域的综合立法解决涉海单项立法暴露的突出

问题。 最后，综合性立法模式并不排斥涉海单

项立法的存在。 涉海综合法虽是对特定领域的

局部法典化，但其仍可能需要相应的单项立法

加以细化和补充。 实际上，围绕某一涉海综合

法，可以形成一个以涉海综合法为基础，以相关

具体细化的单项立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
方立法等为辅助的次级体系，它们共同形成整

个涉海法律体系。
选择综合性涉海立法的体系化路径具有现

实的考虑：第一，综合性涉海立法模式符合当前

涉海法律实践对涉海综合法的需求，也符合我

国“先立单项法，后立综合法”的既定立法规划。
以海洋行政法领域为例，随着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国务

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国家海洋局的重

组，当下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已经形成了行政机

构改革倒逼立法修改的局面，实践中对能够协

调各部门利益的涉海综合法需求强烈。 综合性

涉海立法的体系化方式可以有效减少部门划分

对法律体系协调性的影响，形成面向问题的系

统化法律构建，避免“各个法律部门画地为牢，
破坏法的统一性和完整性”②，与实践的需求和

涉海法律体系化的目标相符。 第二，综合性涉

海立法模式符合涉海法律存在形态的客观情

况。 由于陆上法律对发生于海上的，但不具有

海上特殊性的法律关系可以适用，因此某些领

域的涉海法律规范数量并不多（例如海上刑法

的数量就屈指可数）。 在这种情形下，虽然有对

这些涉海法律规范的客观需求，但紧缺的立法

资源很难照顾到这些零散的“少数民族”，这也

是导致目前很多涉海法律缺失或无法及时修订

的重要原因。 而综合性立法可以集中原本分散

的立法需求，为我国涉海法律的体系化争取更

多立法资源创造有利条件，加快体系化完善的

进程，更具时效性。 第三，涉海领域的综合性立

法有现实的域外立法例，可为我国提供经验借

鉴。 以英国 《 １９９５ 年商船航运法》 （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ｃｔ １９９５）为例，该法不仅综合涵盖了

有关船舶国籍，船舶登记，船长、船员，船舶安

全，渔船，污染防治，船东的责任，灯塔，海难救

助和沉船沉物打捞，执行官及其权力，事故调查

和询问以及法律程序等内容，亦综合涉及了民

事、行政、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 而且自 ２１ 世

纪初起，许多国家如韩国、加拿大、美国、英国、
欧盟和澳大利亚等都相继制定了综合规范涉海

问题的战略、政策和法制，③日本也于 ２００７ 年制

定《海洋基本法》加强对海洋的综合管理。 这些

域外综合性涉海立法都可为我国的综合性涉海

立法提供有益借鉴。

３１

①

②

③

参见汤喆峰、司玉琢：“论中国海法体系及其构建”，《中
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６－１２ 页。

刘城：“部门法理论批判”，《河北法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６ 页。

金永明：“日本海洋立法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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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我国综合性涉海立法的重点

在确定选择综合性涉海立法模式作为我国

涉海法律体系化路径的基础上，规划我国综合

性涉海立法的进程便是宏观上讨论我国涉海法

律体系化完善的最终环节。 对此，首先应当明

确的是涉海法律的体系化并不是凭借某一部涉

海法律的制定或者完善就能达成的，其贯穿于

今后每一个涉海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并需要我

们采取制定新的涉海综合法和对现行涉海立法

进行综合化改造并举的策略。 在这种策略下，
根据传统上我国涉海法律划分为海洋法和海商

法两大类的认识和当前我国涉海立法的进程，
笔者认为，《海洋基本法》的制定和《海商法》的
综合化改造是当前以体系化的思路推进我国综

合性涉海立法进程的重要契机———通过它们对

我国海洋法和海商法领域的局部体系化，可构

建我国涉海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３􀆰 １　 《海洋基本法》统领下的海洋法律

对于制定《海洋基本法》的必要性，当前我

国已经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其也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６ 年连续三年被国务院列为研究项目之

一。 而根据“通过制定我国的海洋基本法，建立

一个拥有上位法的完整的海洋法律体系，以明

确我国的海洋基本政策，理顺法律关系、消除法

律冲突、弥补重要制度的缺失以及建立协调海

上执法制度等问题”①的立法初衷，《海洋基本

法》作为一部旨在协调现有涉海单项立法不足

的综合法的定位应当是明确的。 同时，当前主

流认识中的《海洋基本法》框架设想也确实综合

涵盖了包括国家管辖海域，公海、国际海底区域

与极地，海洋发展政策，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国
家海洋安全，国际海洋事务以及海洋综合管理

在内的诸多内容，因此，《海洋基本法》的制定是

采用综合性涉海立法模式完善我国涉海法律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部正在制定中的《海洋基本法》，笔

者认为仍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述及。 第一，就

《海洋基本法》的法律位阶问题，其应当定位于

基本法律，而非普通法律或者基本法。 《海洋基

本法》担负着从立法上明确我国海洋发展战略

和基本方针，确定我国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和

管理基本准则，并为其他海洋单项立法提供依

据的任务，属于对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顶层设

计，故其法律位阶的定位首先应当高于普通法

律。 其次，《海洋基本法》中的“基本”是指该法

在我国涉海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并非如

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中的“基本法”那样是指规定政治体

系、国家结构形式的“宪法性法律”。 所以，《海
洋基本法》的定位应当是“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

他法律的，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个领

域重大和全局性事项作出规范”②的基本法律，
这既符合它的立法初衷，也符合我国既有的立

法位阶秩序。 第二，就《海洋基本法》条文在原

则性与可操作性上的取舍问题，目前出于其基

本法律的属性和其他综合因素的考虑，更倾向

于原则性的条文规定。 例如在海洋综合管理部

分，目前倾向于只规定类似“国家建立统一、高
效的海洋工作领导体制”；“建立跨部门、跨区域

的海洋协调机制，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军队和

政府之间涉海事务的统筹协调”这样的原则性

条款。 这种仅对制度进行原则性架构而不涉及

具体机制设计的规范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保障

《海洋基本法》的稳定性，使其不会因具体机制

的变动而频繁修改，符合基本法律对稳定性的

需求；但另一方面，一旦以此思路制定《海洋基

本法》，则意味着《海洋基本法》并不能真正完全

解决当前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后续的配套法律

仍需及时跟进。 第三，就《海洋基本法》与传统

海洋法的关系问题，当前《海洋基本法》草案所

涵盖的制度显然已经打破国际法的界限，超出

传统领土法意义上的海洋法的范畴。 也就是

说，《海洋基本法》所综合统筹的海洋法并非传

４１

①

②

高之国： “制定我国海洋基本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上）”，《中国海洋报》，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第 １ 版。
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

《法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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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狭义的海洋法，而是如学者所说的“调整

国家间海洋归属和利用等关系，处理国际社会

海洋公共事务、主权国家国内海洋事务的行为

规范的整体”，“既可以是国际法，也可以是国内

法”。① 由此，在《海洋基本法》的协调指引下，
结合各国管控海洋的立法经验，未来我们海洋

法领域应以体系化的视角逐步更新、补充、协调

以下分支领域的涉海法律：海洋环境保护法（包
括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海洋功能区划等事项），
海岸带和海岛管理法（包括海域使用管理、海洋

资源开发等事项），海上治安管理法（主要弥补

当前海上执法程序的不足），海洋渔业法，海洋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法以及海洋自然遗产与文化

保护法等。

３􀆰 ２　 《海商法》的综合化修订思路

《海洋基本法》能为海洋法领域的体系化提

供顶层设计，而海商法领域的体系化则有赖于

对现行《海商法》的综合化修订。
我国现行《海商法》自 １９９２ 年颁布以来从

未修改，但修改《海商法》的呼声一直存在，并大

致形成了“小改”、“中该”和“大改”三种不同的

观点②。 对此，笔者赞同司玉琢教授的观点，“当
下修改《海商法》不应当再局限于修修补补的微

调，而应花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将具有海上特殊

性的与运输或者作业有关的民事、行政和刑事

法律编纂在一起”③，即应采用综合性立法模式，
将《海商法》改造成一个全面统筹海上运输与作

业的法律综合体。 事实上，理论界对海商法的

认识一直存在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海商法是

以海上运输和船舶有关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

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民商事法律规范、
海运行政法规范和海上特殊的刑事法律规范；
狭义海商法是指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

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特定法律规范的总称。”④而

我国《海商法》在起草之初就是一部广义的、综
合性的法典，虽然最后仅保留了少量的行政法

条款（第 ４—６ 条；第 ３１—４０ 条），取消了全部刑

事责任条款⑤，但现有的法律架构仍不妨碍《海
商法》进行广义的、综合化修订：一方面，《海商

法》第六条关于授权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

海上运输具体管理办法的规定表明有关海事行

政法的内容在源头上属于《海商法》的调整范

畴；另一方面，散在型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本就

是世界各国刑法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在《海
商法》中重新补充海上刑法的内容也无根本上

的障碍。 因此，突破当前海商法是民法特别法

的狭义认识，将与海上运输或者作业有关的法

律制度集于《海商法》一身的综合性修改模式不

仅能集中当前该领域的立法需求，弥补该领域

的法律缺漏，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在此修

改思路下，《海商法》应当在进一步完善有关海

上运输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如增加有关

海上人身伤亡赔偿、船员劳动合同、海洋环境污

染损害赔偿等制度），合并船舶法、船员法以及

航运竞争法的立法需求，并参照《国际海上人命

安全公约》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海上刑事

法案———各国立法准则草案”（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Ａｃ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将有关

海盗行为、船长不救助海上人命等具有海上特

殊性的刑事责任规定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１６ 年年初最高人民法已经发文将海事行政案

件的统一归由海事法院管辖，而海事法院进一

步管辖海上刑事案件的方案也在讨论中，并可

能在近期选择海事法院进行尝试，由此，学者近

几年呼吁的海事法院统一管辖所有涉海案件的

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徐祥民：“走出国际法范畴的海洋法———服务于我国

海洋基本法建设的思考”，《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 页。

主张“小改”的观点认为现有的《海商法》能够适应现实

的需要，只需对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和完善即可；主张“中改”的观

点认为不应改变《海商法》现有的结构与框架，但应对《海商法》的
条文进行全面梳理；而主张“大改”的观点则认为应改变现有《海
商法》的框架结构，对《海商法》条文作大量的增删。

参见司玉琢、李天生：“中国海法典编纂论纲”，《国际法

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３－４ 页。
司玉琢著：《海商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

版，第 ６ 页。
取消刑事责任条款的原意是“这些问题准备在修改刑法

时一并研究”，但显然后续的刑事立法并未考虑这些特殊的海上

刑事责任问题。 参见交通部政策法规司、交通部交通法律事务中

心：《〈海商法〉学习必读》，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８ 页。
参见柳忠卫：“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现代法

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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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合一”机制①有望成为现实。 而《海商法》
的综合修订，无疑将为海事审判的此种机制创

新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四、结　 语

如同其他知识一样，法律也需要理性梳理

并建构起体系化的秩序才能显示出其力量。 体

系化作为法学领域消除矛盾、去粗取精的重要

方法对构建一个结构严谨合理，体系和谐协调

的涉海良法体系亦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仅能

帮助发现涉海法律存在的缺陷，亦能为未来涉

海法律的完善提供指引。 而考虑到单项法体

系、法律汇编和法典化这些传统体系化路径在

涉海法律领域的不适用性，综合性立法模式相

比之下更具现实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在此基础

上，《海洋基本法》的制定和《海商法》的综合化

改造是实现我国海洋法和海商法领域局部体系

化的良好契机，由此可构建我国涉海法律体系

的基本框架。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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